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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国际比较
夏琛舸

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在税

法中都规定了公司所得税的有关优

惠条款，以实现鼓励投资、体现产业

政策、促进区域开发 、 强化科技投

入、刺激出口以 及扩大就业等多重

目标。本文从 1 2 0 多个国家和地区

2000 — 200 1 年度公司所得税优惠管

理资料中，总结归纳出有价值的经

验，为我国企业所得税改革提供必

要参考。

优惠手段

国外公司所得税优惠方式呈现

多样性。有比较简单且容易操作的

免税期、优惠税率、加速折旧，还有

更为复杂的税收抵免、退税、递延纳

税等。从各国现行税法规定看，国外

公司所得税优惠手段主要可以 分为

三大类 ：

1 . 税率式优惠。主要包括免税

和低税率，其特点是简单、易操作、

效果比较直接。免税是指对于特定

纳税人的全部所得 ， 或者各类纳税

人的特定所得，免征其应纳税款。从

免税的时间限度上看 ，免税优惠可

以 分为无限期免税和有限期免税两

类。无限期免税是指对于特定纳税

人或特定所得，其享受的免税待遇

没有时间限制。有限期免税是指纳

税人所享受的免税待遇有一定的时

间限制。从这个角度上说，也可以将

其 等同 于许多国 家税法中规定的

“免税期”的概念。低税率是指对于

特定纳税人或特定所得，适用于低

于正常税率的优惠税率。某种程度

上，与减税的概念比较接近。从时间

限度上看 ，低税率也可以分为无限

期低税率和有限期低税率两类。
2 . 税基式优惠。主要包括加速

折旧 、费用加计扣除和计提特殊准

备金等，其特点是政策方向比较明

显、操作相对复杂。加速折旧是指允

许特定纳税人的特定资产采用比通

行的直线折旧或递减百分比折旧等

法定折旧要快的折旧方法。其优点

是纳税人可以较快地回收资金，发

挥鼓励纳税人投资的作用。从企业

财务角度分析，加速折旧与正常折

旧 相比 ， 其初期应纳税额 相对要

小，企业所获得的净现值通常相对

后者要 大一些。从各国实践情况

看，加速折旧的折旧期限明显要短

于正常折旧期限。对于某些特定的

资产支出项目，例如科技开发、高新

技术企业购置计算机等必要资产设

备支出 ， 有的国家甚至允许在当期

全额扣除。费用加计扣除是指对于

纳税人所发生的一些特定费用，允

许纳税人按照比实际发生额大的数

额扣除。最常见的费用加计扣除是

对于科研开发费 用的加计扣除。允

许计提特殊准备金是指对于特定纳

税人，在计税时除了允许计提税法

规定的少数几项准备金以 外，根据

其行业特点，还允许其相应计提特

殊准备金项目。或者，对于税法允许

计提的准备金项目，特定纳税人可

以按照相对优惠的准备金率计提。

3 . 税额式优惠。包括税收抵

免、再投资退税、优惠的亏损弥补规

定 和递延纳税 等 ， 特点是操作复

杂、国家财政损失较小。税收抵免是

指对于特定纳税人，其发生的特定

费用支出或已纳税额，可以抵免当

期或以 后年度的应纳税额。从国外

公司所得税优惠情况看，投资抵免

是常见的税收抵免项目。当纳税人

进行某些特定投资时，税法允许其

抵免一定数额的应纳税额。再投资

退税是指对于特定纳税人，当其将

从企业取得的税后利润重新投资于

该企业或是特定投资项目后，可以

享受对该部分利润已纳税款的全额

或部分退税。优惠的亏损弥补规定

是指，对于特定纳税人，允许其采用

比税法正常规定更为优惠的办法弥

补亏损。例如，亏损向以后年度结转

的期限更长、可以 用经营所得弥补

特定非经营性亏损等。递延纳税是

指允许特定纳税人不必在当期确认

所得的实现，从而可以享受将税款

延期至以后缴纳的优惠待遇。尽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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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纯从数量上看，纳税人并未少纳

税款，但是如果考虑到货币的时间

价值，纳税人在现金流和净现值方

面相对要获益多多。如泰国等一些

国家规定，特定纳税人（ 如离岸企业

和离岸金融机构等 ）在境外实现的

所得，可以递延至该所得汇回境内

后再纳税；美国税法规定，对于 “同

类”资产置换，旧资产出售的所得直

至购 置新资产后再确认实现计税

等。
在各类 税收 优惠方式中 ，免

（ 减 ）税期是最常见的一种税收优惠

形式，大多数中低收入国家的税法

都有这类规定。免税期的优点是政

策方向明确、操作简便。在实践中，

大多数国家的免税期是从企业开始

经营年度起算，只有中国、白俄罗

斯、吉尔吉斯斯坦、塔吉克斯坦、柬

埔寨等极少数国家是从获利年度起

算。比较而言，后者给予纳税人以更

多的避税空间。从期限上看，免税期

短的 3 年，最长的有 20 年，比较常

见的是 5 年的期限。
从高收入国家与低收入国家的

优惠方式比较情况看，低收入国家

主要采用免税期 、 低税率等简单的

方法，且优惠规定不够细致；而高收

入国家较少使用免税期，更多地采

用加速折旧 、 各类税收抵免和复杂

的扣除规定（ 如研发费用的特殊扣

除、免税计提各类特殊准备金 ），其

税收优惠规定漏洞较少 、 方向性比

较明显，并且信贷、外汇等配套优惠

措施更丰富，如各类贷款支持、政府

担保、财政贴息等，总的政策优惠布

局比较合理。

优惠力度

从地理区域上看，部分亚洲、非

洲和大洋洲国家，尤其是东亚 、 东南

亚、中亚和南亚国家更为热衷于使

用相对简单的免税期等税收优惠。
翻开这些国家的税法和其他法律法

规，有关税收优惠的内容占据很大

篇幅，优惠力度也相当大。并且，这

些国家的税收优惠往往存在着趋同

性，也存在明显的税收竞争问题。
对比而言，发展中国家在优惠

力度的设计上，普遍缺乏长远的规

划和严谨的设计。优惠面较宽，优惠

力度普遍较大，使得各项优惠措施

之间不能反映出内在政策需求强弱

顺序。与之相对应，发达国家在税收

优惠力度的设计上，就通常能体现

出一定的 “梯度”。按照政策目标的

大致排序，税收优惠力度也呈现出

相应的态势，并且，随着国家不同时

期政策需求的变化适时进行调整。
这里主要讨论中低收入国家的有关

情况。
1 . 免税期优惠。前文已经述

及，免税期是中低收入国家最常用

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方式。按照优惠

政策目标的不同，免税期的优惠力

度也有所差异。在针对高新技术企

业、出口企业、区域性开发等政策目

标情况下，免税期通常为 5 年，马来

西亚、泰国、中国台湾 、 哈萨克斯坦

等国家和地区 主要的免税期优惠都

是 5 年。为了鼓励尖端或战略性产业

的优先发展，所给予的免税期优惠

甚至可以长达 1 0 年以上。例如，马

来西亚 1 986 年的《投资促进法》规

定，获得“领先身份” 的公司可以在

5 年内免缴公司所得税；某些特殊工

业的免税期可以再延长 5 年；面向国

际市场的中间产品供应商，如果能

够生产出在价格、质量、功能上达到

世界一流标准的产品，可以享受 1 0

年的免税期优惠。
相对次之的政策目标，如鼓励

投资 、 吸引外资和扩大就业方面的

免税期优惠力度就要小一些了。鼓

励新办企业的投资和扩大就业所给

予的免税期一般为 1 — 3 年。吸引外

资方面的优惠相对复杂一些。有的

国家对内外资一视同仁（ 即前述的

1 — 3 年免税期优惠），还有一些国家

对外资企业给予优惠，免税期的时

限通常为 5 年，对于投资额较大、投

资于特殊地区 、特殊产业的外资企

业，免税期优惠的时限相应再延长

5— 10 年，或者给予其他优惠。例如，

韩国 对于 从 事 尖端 科技的 外资公

司，适用 7 免 3 减的优惠；菲律宾在

2000 年公布的政策，对于投资 3 亿美

元以上的企业，可以免税 12 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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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减税期优惠。减税期优惠通

常是作为免税期优惠的后续优惠手

段出现的。从减税的期限看，常见的

为 3 — 5 年。如果优惠目标比较特

殊， 减税期也可能长达 1 0 年以 上。

从减税的幅度看， 50 % 的减税，即减

半征收， 是最常见的。此外，视优惠

目标的不同，也存在 25 % 、 30 % 、

60 % 、 70 % 等不同的减税幅度。这主

要是根据本国优惠目标的重要性确

定， 没有通行的标准。

3 . 加速折旧 、 投资抵免和加计

费用扣除。这三类优惠通常都是结

合起来 ， 用于产业政策和鼓励投资

的目标。比较而言，高收入国家较为

倾向于使用这三类优惠手段。近 十

年来 ， 中低收 入国家也逐渐引 入这

类间接优惠手段。如果在这三者之

中依据使用的普遍程度排序的话 ，

则依次 为加速折旧 、 投资抵免和加

计费用扣除。加速折旧的适用范围

通常为生产中所使用的各类设备 ，

有时也扩大至厂房等建筑物。加速

折旧的年限通常会缩短至 3 — 5 年。
个别情况下 ，允许将特殊的资本支

出项目当期全部扣除。从财 务 会计

的角度看 ， 这实际上是将资本性 支

出视为一 种当期发生的费用项目

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以 来，不少国家

就专门 规定 ， 对 于电 脑硬 件 和软

件 、 高 新 技 术 企 业 的 相 关设 备投

资，允许当期 1 00 % 扣除 。 投资抵免

的比率通常在 1 0 % — 30 % ，特殊情

况下可以给予 50 % 的抵免。超过 50

% 以 上的投资抵免几乎没有。使用

费 用 加 计扣除 优惠方式 的 国 家 不

多，其比率通常在 1 20 % — 1 50 % 之

间。例如，澳大利亚 、 印度使用 125%

的比率；英国使用 150 % 的比率。
4 . 小企业适用的优惠税率。小

企业适用的优惠税率 （ 以下简称 为

“ 优惠税率” ）通常会比基础税率水

平低 30 % — 100 %。例如， 英国的基

础税率为 30 % ，优惠税率为 20 % 和

1 0 % （ 年利润低于 20 万英镑，适用

2 0 % ， 年利润低于 1 万英镑， 适用
1 0% ）；西班牙的基础税率为 35 % ，

优惠税率为 3 0 % ；葡萄牙的基础税

率为 34 % ， 优惠税率为 20 % ；保加

利亚的基础税率为 2 7 % ， 优惠税率

为 20 % ；荷兰的基础税率为 35 % ，

优惠税率为 30 % 。

管理制度

有关税收优惠管理的内容 十 分

庞杂。本 文所论述的国外公司所得

税优惠的管理制度主 要包括五个方

面：

1 . 中央政府高度集权管理。从

国外实践情况看 ， 无论是联邦制国

家还是单一制国家 ， 税收优惠普遍

都是由中央政府 （ 或是联邦政府 ）高

度集权管理的。尽管在部分联邦制

国家中 ， 作为下一级的州政府甚或

地方政府也有权颁布辖 区内适用的

税法乃至税收优惠政 策 ， 但是其税

收收 入 规模有限， 相应的税收优惠

的规模就更为有限了。

2 . 以立法的形式颁 布。税收优

惠普遍 是以 立法形式颁 布的。所不

同的是 ， 有的国家是在税法中有专门

的税收优惠规定 ， 有的国 家则是在

其他专项 立法中公布税收优惠政策

规定。相应的，税收优惠政策的补

充 、 调整和废止，也是通过 立法形式

完成的。

3 . 主管部门——财政部。在绝

大多数国家中 ， 税收优惠是由财政

部主管的。财政部不仅负责日常的

税收优惠审批处理 （ 或授权其下属

的税收征收机关完成该项 工作 ），还

要按照一 国的政策布局进行中 长 期

的税收优惠规划 、 完成税收优惠日

常的相关统计测算 、 加强对税收优

惠的预算管理等工作 。 而后者的重

要性是不言而喻的。

4. 税收优惠遵循一定的原则。税

收优惠政策的制定和管理通常遵循政

府成文的原则 这一问题上， 发达国

家普遍要好于发展中国家。在发达国

家有关税收优惠的立法中， 通常都会

明文规定设计该项税收优惠的基本出

发点 、 设计原则等。有关内容在正式

立法前 ， 会通过适当的形式公诸于

众，以便听取社会各方的意见，相应

地调整税收优惠的设计和管理原则，

之后再进入立法程序。

5 . 税式支出制度。 从发达国家

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情况看 ，

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在周

密的测算基础上 进行的。从近 30年

的发展情况看，应该说， 加强对税收

优惠的预算式管理 、 引 入税式 支出

制 度 是 一 个 必 然的 发 展 方 向。目

前，美国 、 加拿大、澳大利亚 、 奥地

利 、 法国 和西班牙已经对税式 支出

采用了全面预算管理，意大利 、 葡萄

牙 、 德国 、 荷兰等欧洲国家采用准预

算管理 ， 经济 合作与发展组织的部

分国家以 及 一些 发 展中国家对税式

支出进行 非制度 化的临时 监督与控

制。实践证明， 预算化管理和税式支

出制度是管理 、 监控税收 优惠政策

实施的一 种有效方法。

（ 作 者单位 ：海南 省人民 政府

研究室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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